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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理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109 學年度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9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 20 分至 1 時 30 分 

開會地點：圖書館 6 樓創客基地 

主  席：呂崇富 主任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系友代表：黃政億 

學生代表：鍾羽涵 

請假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賴俊榮 

壹、 主席報告 

感謝各位老師百忙之中，參與本次會議。 

 

貳、系辦公室工作報告 

無 
 

參、宣讀前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提案一 

案由：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校外實習「雇主滿意度」與「學生滿意度」

問卷統計結果及回饋表案，提請討論。 

說明：提升雇主滿意度及學生滿意度改善措施，如附件。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事項辦理。 

 

提案二 

案由：修訂日間部 108 及 109 級應修科目表異動案，提請討論。 

說明：Fintech 技優生培訓計畫辦公室建議以本系自 108 級起「創意機器人

設計應用」課程學分數調整為 4 學分取代現有「機器人理財實作」

課程。調整後，「機器人理財實作」課程自應修科目表刪除(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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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08-109 級日間部課程異動 

入學 
級別 異動狀況

原課程 修正後課程 

課程名稱 選課別/ 
年級/學期

學分數/
時數

課程名稱 
選課別/
年級/學

期 

學分
數/時
數

日 
108-109 

調整學分數
創意機器人設

計應用 
選/3/1 3/3 

創意機器人設計

應用 
選/3/1 4/4

日 
108-109 

刪除課程
機器人理財實

作 
選/3/2 4/4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事項辦理。 

 

肆、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針對 109 學度本系專業課程-課綱外審之審查結果，提請討論。 

說明： 

1. 進行課綱外審之專業課程：資訊安全導論、進階網路服務管理、網路

安全管理、CCNA 國際認證及服務實務等 5 門課程。 

      2. 本系 109 學年度專業課程綱要審查表，如附件 1。 

決議：針對外審委員建議回應如下： 

科目名稱 針對審查建議回應具體作法或措施 

1.資訊安全導論 引進業界新知識及技術於授課內容中 

2.進階網路服務管理 引進業界新知識及技術於授課內容中 

3.網路安全管理 引進業界新知識及技術於授課內容中 

4.CCNA 國際認證 建議課程名稱調整為「網路服務管理」  

5.CCNP 網路服務實務 建議課程名稱調整為「網路服務實務」 

 

提案二 

案由：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遠距教學課程」案，提請討論。 

說明：林政錦老師、曹祥雲老師及楊智偉老師提出申請「109 學年度第 2 學

期-遠距教學課程」，如附件 2。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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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案由：本系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本系授課教師於課程輔導學生考照案，提

請討論。 

說明：109-1 教師輔導學生考照申請審查表(輔導前)，如附件 3 

決議：通過。 

 

提案四 

案由：修訂本系日四技 106~109 級畢業門檻，提請討論。 

說明：為使電子商務模組英文檢定與畢業門檻「語言表達能力」一致及放

寬「社會實踐基本能力」畢業門檻，調整前後如下表， 

入學年度 原定畢業門檻 調整後畢業門檻 

106 

1.專業課程模組-電子商務模組：

英文檢定應通過相當 CEF B1 等級

或修讀資訊英語簡報通過 

多益總分達 500 

107 

1.專業課程模組-電子商務模組：

英文檢定應通過相當 CEF B1 等級

或修讀資訊英語簡報通過 

多益總分達 500 

108 

1.專業課程模組-電子商務模組：

英文檢定應通過相當 CEF B1 等級

或修讀資訊英語簡報通過 

多益總分達 450 

106~108 

社會實踐基本能力：學生畢業前

須通過下列兩項完成社會實踐基

本能力。 

(1)社會接軌核心知能：參與軟能

力培育相關講座至少 24 小時。 

(2)自我實踐養成：至少具備下列

其中一項 

 修畢具服務學習內涵專業課

程一學期。 

 參與校內外志工服務至少 36

小時。(學生參與校內外志工

服務後表單) 

社會實踐基本能力：

學生畢業前須通過下

列三項其中一項。 

(1) 社會接軌核心知

能：參與軟能力培育相

關講座至少 24 小時。

(2) 修畢具服務學習

內涵專業課程一學期。

(3) 參與校內外志工

服務至少 36 小時。(學

生參與校內外志工服

務後表單) 

109 社會實踐基本能力：學生畢業前 社會實踐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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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通過下列兩項完成社會實踐基

本能力。 

(1)社會接軌核心知能：參與軟能

力培育相關講座至少 24 小時。 

(2)自我實踐養成：至少具備下列

其中一項 

 修畢具服務學習內涵專業課

程一學期。 

 參與校內外志工服務至少 18

小時。(學生參與校內外志工

服務後表單) 

學生畢業前須通過下

列三項其中一項。 

(1) 社會接軌核心知

能：參與軟能力培育相

關講座至少 24 小時。

(2) 修畢具服務學習

內涵專業課程一學期。

(3) 參與校內外志工

服務至少 18 小時。(學

生參與校內外志工服

務後表單) 

決議：通過。 

 

伍、臨時動議 

    無 

 

陸、散會 


